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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路通视信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吴世春代偿资金占用款项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25年 12月 24日，无锡路通视信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

或“公司”）收到持有公司 10.46%股份的股东吴世春发来的《关于自愿代偿资

金占用款项的承诺函》，其承诺自愿以自有资金代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以

下简称“资金占用方”）全额偿还资金占用本金 869.36万元及相应利息。

公司分别于 2025年 12月 2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十次

会议、2025年 12月 2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股东吴世春代偿资金占用款项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其中关联董事谈文舒回避

表决。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负责签署本次交易有关协议及具体履行协议的相关

事宜，并就债权转让事项通知实际控制人与关联方，授权期限至相关事宜全部办

理完毕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无锡路通视信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股东吴世春代偿资金占用款项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2025年 12月 27日，公司收到吴世春代偿的资金占用本金 8,693,594.34元，

利息 1,531,799.31元，总计 10,225,393.65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中国证监

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无

锡路通视信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吴世春代偿资金占用款项暨关联交易的

进展公告》。

二、关联交易事项的进展



2025年 12月 30日，吴世春与公司签订《债权追偿权转让协议》，吴世春

因自愿代偿行为而对资金占用方所依法享有的全部追偿权无偿转让给上市公司，

由上市公司自行向资金占用方追索。

《债权追偿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转让方/代偿人）：吴世春

乙方（受让方/原债权人）：无锡路通视信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鉴于：

1、截至 2025年 11月 28日，无锡路通视信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

方”或“公司”）实际控制人林竹先生及其关联方宁波余姚云城人工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合称“原债务人”）对乙方负有资金占用本金人民币 869.36万元及相

应利息（具体数额及事项参见公司 2025年 11月 28日的《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

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115）；

2、甲方已于 2025年 12月 27日代原债务人向乙方清偿上述全部债务，代偿

总额为人民币 10,225,393.65元（以下简称“代偿款”），乙方已确认收款；

3、基于代偿事实，甲方依法对原债务人享有代偿总额人民币 10,225,393.65

元的等额债权追偿权（以下简称“标的债权追偿权”）；

4、甲方自愿将标的债权追偿权全部转让给乙方，由乙方自行向原债务人追

索；

5、双方经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标的债权追偿权

1.1 转让标的：甲方基于代偿事实对原债务人享有的债权追偿权。包括但不

限于代偿款金额 10,225,393.65元、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追偿权的全部费用。

1.2 债权凭证：代偿付款凭证。

第二条 转让对价

2.1 双方确认，本次债权追偿权转让为无偿转让，乙方无需向甲方支付任何

对价。

2.2 甲方已充分理解并自愿将该权利完整转让予乙方。

第三条债权追偿权交割

3.1 本协议生效之日，标的债权追偿权即由甲方转移至乙方，甲方不再享有

对原债务人的任何追偿权利。



3.2 自交割日起，乙方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向原债务人主张全部权利。

第四条 通知原债务人

乙方应在本协议签订后 3个工作日内向原债务人送达《债权追偿权转让通知

书》，告知债权追偿权已转让至乙方。

三、备查文件

1、《债权追偿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无锡路通视信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2月 31日


